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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2455/03-04號文件  
(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 

 
檔號：CB1/SS/7/03 
 
 

研究 4項有關在新登記公共小型巴士裝設乘客保護裝置  
的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會議紀要  

 
日  期  ： 2004年 6月 28日 (星期一 ) 
時  間  ：下午 4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  ：  劉健儀議員 ,  JP (主席 ) 

何鍾泰議員 ,  JP 
劉江華議員 ,  JP 
鄭家富議員  

 
 
缺席委員  ：  李鳳英議員 ,  JP 
  梁富華議員 ,  MH, JP 
 

 
出席公職人員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及運輸 )T3 

蔡淑嫻女士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及運輸 )T2 
戴家珮女士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總助理秘書長 (環境 ) 
莫偉全先生  
 
運輸署助理署長／行政及牌照  
呂瑩女士  
 
運輸署首席運輸主任／市區  
張展鵬先生  
 
運輸署高級工程師／車輛規例及標準  
李英明先生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公共小巴  
蔡植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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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高級行政主任／公共車輛  
林淑娟女士  
 
律政司政府律師  
劉雪清女士  
 
 

應邀出席人士  ：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有限公司

 
理事長  
陳洲先生  
 
理事  
黃錦波先生  
 
香港九龍新界公共專小型巴士聯合總商會  
 
主席  
梁雄先生  
 
副主席  
杜志強先生  
 
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  
 
秘書長  
黎銘洪先生  
 
綠色專線小巴 (綠專 )總商會有限公司  
 
主席  
邱戊秀先生  
 
總幹事  
蘇世雄先生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主席  
凌志強先生  
 
副主席  
萬振輝先生  
 
環保小巴大聯盟  
 
發言人  
陳文俊先生  



香港專線小巴持牌人協會  
 
主席  
黃文傑先生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  
 
助理執行董事  
辛尚智先生  
 
營業部總經理  
崔慶銓先生  
 
維修部技術支援經理  
曾俊豪先生  
 
環宇汽車有限公司  
 
總經理 (貨車巴士部 ) 
劉錫儉先生  
 
香港汽車商會  
 
主席  
李達成先生  
 
技術小組秘書  
吳鑑輝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2 

劉國昌先生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3 
馮秀娟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5 
歐詠琴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5 
鄭維賢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 選舉主席  
 
  小組委員會委員中在立法會排名 先的何鍾泰

議員主持主席的選舉。劉江華議員提名劉健儀議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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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獲何鍾泰議員附議。劉健儀議員接受是項提名。由於別

無其他提名，劉健儀議員當選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劉健

儀議員隨即接手主持會議。  
 
 
II. 與代表團體／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2259/03-04(01)號文件 ⎯⎯ 香港九龍新

界公共專

小型巴士聯

合 總 商 會

2004 年 6 月

28日的意見

書；  
立法會CB(1)2259/03-04(02)號文件 ⎯⎯ 香港公共小

巴車主司機

協 進 總 會

2004 年 6 月

28日的意見

書；  
立法會CB(1)2259/03-04(03)號文件 ⎯⎯ 漢華小巴商

會有限公司

2004 年 6 月

26日的意見

書；  
立法會LS88/03-04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

報告；  
檔號：ETWB(T)1/12/65(03)Pt.13 ⎯⎯ 環境運輸及

工 務 局 於

2004年6月2
日就《2004
年定額罰款

( 刑 事 訴

訟 )(修訂 )規
例》發出的

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

立法會CB(1)1868/03-04號文件  ⎯⎯ 根據《定額

罰 款 ( 刑 事

訴訟 )條例》

第12條提出

的決議案小

組委員會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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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立法會CB(1)2005/03-04(01)號文件 ⎯⎯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就《2003年
道 路 交 通

(修訂 )條例

草案》提交

的 背 景 資

料簡介；及

立法會CB(1)2068/03-04號文件  ⎯⎯ 《 2003 年

道 路 交 通

(修訂 )條例

草案》委員

會報告 ) 
 
2.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A)。  
 
3.  小組委員會察悉在會議席上提交的下述文件：  
 

(a) 未能出席是次會議的梁富華議員於 2004年 6月
28日的來函；  

 
(b) 環宇汽車有限公司 2004年 6月 28日的意見書；  
 
(c) 仁孚行有限公司 2004年 6月 28日的意見書；及  
 
(b) 啟帆有限公司 2004年 6月 28日的意見書。  
 

(會後補註：上述文件其後隨立法會CB(1)2281/ 
03-04號文件送交委員。 ) 

 
4.  小組委員會聽取了出席會議的公共小型巴士

(下稱 “公共小巴 ”)業界代表團體及公共小巴供應商的意

見，並就公共小巴業界提出的下述問題進行商議：該 4項
有關在所有於 2004年 8月 1日或之後登記的新公共小巴裝

設乘客保護裝置的附屬法例的生效日期建議，可能會擾

亂業界以石油氣公共小巴取代柴油公共小巴的計劃。公

共小巴業界關注到其中一個石油氣公共小巴主要供應商

表示，由於須就生產程序作出改變，以便在新公共小巴

裝設乘客保護裝置，因此，新的短軸距車輛須待至 2004
年 11月才可推出市場。由於短軸距石油氣公共小巴的供

應量不足，柴油公共小巴車主將無法根據鼓勵柴油公共

小巴車主轉用石油氣公共小巴的資助計劃，獲取 60,000
元的一筆過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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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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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組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已給予車

輛製造商 20個月的時間，讓他們為實施新規定作出準

備。單單因為一名供應商未能及時提供其中一種型號的

公共小巴，而對立法時間表作出更改，殊不恰當。不過，

政府當局願意作出特別安排以解決公共小巴業界所遇到

的問題，使車齡在 2004年年底前達到 10年或以上的柴油

公共小巴的車主，如在 2004年 8月 1日或該日前訂購石油

氣公共小巴，則或可獲得延長其領取資助的期限。  
 

 

 

 

 

政府當局  

6.  小組委員會就政府當局的建議進行商議。經考

慮公共小巴業界的意見，委員認為採納 2004年 12月 31
日，作為公共小巴車主訂購石油氣公共小巴以作替代的

後限期，是較為恰當的做法。政府當局答允考慮有關

建議，並向小組委員會作出匯報。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於

會後以書面提供其所提建議的詳情，供委員參閱。  
 

(會後補註：有關文件已隨立法會 CB(1)2286/ 
03-04(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7.  小組委員會察悉，倘訂購石油氣公共小巴以作

替代的 後限期延展至 2004年 12月 31日，公共小巴業界

原則上接納政府當局的建議。在此方面，小組委員會亦

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就實施細節與公共小巴業界聯絡。  
 
8.  小組委員會完成該 4項附屬法例的商議工作，並

接納各項新訂安全規定於 2004年 8月 1日生效，以加強保

障公共小巴乘客的安全。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4年 7月 2日
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III. 其他事項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7月 28日  



 

附件A 
 

研究 4項有關在新登記公共小型巴士裝設乘客保護裝置  
的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會議過程 

 

日  期  ： 2004年 6月 28日 (星期一 ) 
時  間  ：下午 4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  選舉主席  
000000 – 000249 何鍾泰議員 

 
選舉主席  
 

 

議程第 II項 ⎯⎯  與代表團體／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250 – 000649 主席  

 
— 序辭  
— 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梁富華

議 員 的 函 件 及 3份 意 見 書

( 其後隨立 法會 CB(1)2281/ 
03-04號文件送交委員 )  

 

 

000650 – 000831 香 港 的 士 小

巴 商 總 會 有

限 公 司 ( 下 稱

“總會 ”) 
 

陳述意見   

000832 – 001024 香 港 九 龍 新

界 公 共 專 

小 型 巴 士 聯

合 總 商 會 (下
稱 “聯 合 總 商

會 ”) 
 

陳述意見  
[ 立 法 會 CB(1)2259/03-04(01)
號文件 ] 

 

001025 – 001200 香 港 公 共 小

巴 車 主 司 機

協 進 總 會 (下
稱 “ 協 進 總

會 ”) 
 

陳述意見  
[ 立 法 會 CB(1)2259/03-04(02)
號文件 ] 
 

 

001201 – 001337 綠 色 專 線 小

巴 (綠專 )總商

會 有 限 公 司

(下稱 “綠專 ”)
 

陳述意見  
 

 

001338 – 001441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總 商 會 (下
稱 “總商會 ”)
 

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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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1442 – 001620 環 保 小 巴 大

聯 盟 ( 下 稱

“大聯盟 ”)  
 

陳述意見  
 

 

001621 – 001919 香 港 專 線 小

巴 持 牌 人 協

會 ( 下 稱 “ 持

牌人協會 ”) 
 

陳述意見  
 

 

001920 – 
002041 

皇 冠 汽 車 有

限 公 司 ( 下 稱

“皇冠 ”) 
 

陳述意見  
 

 

002042 – 
002135  

環 宇 汽 車 有

限 公 司 ( 下 稱

“環宇 ”) 
 

陳述意見  
 

 

002136 – 
002253 

香 港 汽 車 商

會 ( 下 稱 “ 汽

車商會 ”) 
 

陳述意見  
 

 

002254 – 
014245 

劉江華議員  
皇冠  
主席  
政府當局  
聯合總商會  
持牌人協會  
協進總會  
綠專  
總會  
環宇  
大聯盟  
 

— 豐田短軸距石油氣公共小

型巴士 (下稱 “公共小巴 ”)
的供應量不足，對部分公

共小巴服務營辦商於年底

前以石油氣公共小巴取代

其柴油公共小巴，並根據

鼓勵公共小巴車主及早以

石油氣車輛取代其柴油車

輛的資助計劃，獲取政府

一筆過資助一事所造成的

影響  
— 政府當局解釋，自規定在

新登記公共小巴裝設新的

乘客保護裝置的有關法例

於 2002年制定以來，當局

已給予車輛製造商 20個月

的時間，讓他們為實施新

規定作出準備。政府當局

亦已一再提醒公共小巴供

應商，開始實施新法定規

定的日期為 2004年 8月 1日  
— 關於部分公共小巴服務營

辦商就車輛供應問題，對

他們獲取資助以便以石油

氣公共小巴取代柴油公共

小巴的資格的影響而提出

的關注，政府當局為解決

有關事項而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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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 委員對政府當局所提建議

的意見  
— 公共小巴業界對政府當局

所提建議的意見  

 

  — 因應委員及公共小巴業界

的意見而對政府當局的建

議作出修改  
 

政 府 當 局 須 於

會 後 以 書 面 提

供 其 所 提 建 議

的 詳 情 ， 供 委

員參閱  
 

議程第 III項 ⎯⎯  其他事項  
014246 – 014310 主席  —  於 2004年 7月 2日向內務委

員會提交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7月 28日  


